协 议 书

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（以下简称甲方）特聘        （教授、研究员、博士（以下简称乙方）为本台 客座研究员（或兼职聘用研究员/兼职博士生导师/客座助研/客座研实员/研究助理）。现签订协议如下：

1、 协议期限

甲方聘用乙方    月，若无特殊原因，期限自    年 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。

2、 聘用岗位
客座研究员（或兼职聘用研究员/兼职博士生导师/客座助研/客座研实员/研究助理）

3、 乙方在聘期内应尽义务

1、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和研究所有关条例规定，注重科学研究职业道德品行；

2、在甲方的安排下，参与学科建设、完成指定的科研任务。具体职责如下：

a、

b、

四、工作条件

甲方为乙方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科研设施、设备

五、聘用期内生活待遇及其他

1、甲方支付乙方月薪    元整（包括劳务费及应缴的各类社会保险费），经费由课题《       》支付；除此外，全额享受紫金山天文台规定的有关科研绩效奖励;
2、甲方不提供乙方住房；

3、乙方实行弹性工作制，甲方不要求乙方坐班；
4、乙方的养老、失业、医疗、工伤、生育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险费均与甲方无关；

5、协议期，甲方须为乙方购买意外伤害险。
6、聘期结束后，乙方不享受退休金；

六、知识产权

聘任期间乙方在甲方研究工作（第三项内容）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产权属甲方所有，出版论文、学术报告署名单位应为甲方。
七、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本协议正本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。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

法人代表、负责人

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